表4：
申请列为学士学位
授予专业自评报告

	申 请 单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	       


	学 科 门 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

	学 科 专 业：代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
	             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	填 写 日 期：    　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

	


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制

二○一  年
填 写 说 明

一、本报告填写内容应与事实相符，有据可查，并提供相关文本资料备查。

二、申报专业需按照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进行自评，可参考二级指标顺序分项阐述。

三、需提供以下实证材料
1.专业培养方案；
2.专业课程和实践教学大纲；
3.教学进度安排表；
4.选用教材一览表；
5.毕业设计管理制度等相关材料；

6.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情况表（样式附后）。

四、报告同以上实证材料用A4纸张双面打印（复印），并按顺序装订成册。

Ⅰ、专业基本情况

	专业批准时间、首次招生时间、在校生数、预计毕业生数、设置专业方向情况、专业所在院系、相近的支撑专业等（限1000字以内）
    


Ⅱ、专业建设状况

	办学指导思想、师资队伍、教学过程、基本教学条件、教学管理和教学效果等六个方面（限1000字以内） 



Ⅲ、毕业设计环节 

	论文选题、指导力量分配、指导情况、组织管理、论文答辩等（限1000字以内）



Ⅳ、新专业检查后的主要整改措施及效果 
	（限1000字以内）



Ⅴ、专业发展

	该专业目前的主要特色、存在的主要问题、与本市同类专业优劣比较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等（限1000字以内） 

	
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情况表

	序号
	学号
	姓名
	专业
	题目
	选题来源
	指导教师
	教师
职称
	教师学历
	答辩时间
	答辩地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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